
青年教师导师制管理规定

1.凡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必须在任职期间接受由所在

系部（中心）指定的导师对其进行为期两年的指导和所在系

部（中心）的考核。

（1）新进校青年教师。

（2）开新课教师。

（3）由工厂企业调入我校的实践能力强，但无教学经

验的教师。

（4）系部（中心）根据实际情况，认为需要提高其教

学水平和教学效果的 30 周岁以下（含 30 周岁）教师。

2.导师资格：

（1）具有高尚的师德、良好的师风，育人成绩突出。

（2）具有讲师以上技术职务的教师，有丰富的教学经

验和良好的教学效果。

（3）具有双师素质或在国家高职教育师资培训基地进

行过培训的教师，能在理论教学、实践教学对青年教师进行

辅导。

3.导师职责

（1）导师要以高尚的师德、严谨的治学态度感染和教

育指导对象，培养青年教师乐业敬业、勇于奉献的道德品质。

（2）导师要通过课堂教学示范，使指导对象了解课堂

教学的基本方法、要求和标准，指导对象应随堂听课，并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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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听课笔记。

（3）导师应根据新教师的专业方向以及承担的教学任

务，与其研究教材和课程标准，帮助他们备好课，写好备课

笔记。

（4）导师在新教师初上讲台前，必须认真审阅其教案，

并安排其试讲，在其教案、板书、教学组织等方面均符合要

求后才允许正式授课。

（5）导师要经常深入课堂，每学期相互听课 4 次以上，

了解新教师上课情况，及时做好信息反馈和指导工作，帮助

青年教师不断改进教学方法、提高教学效果、适应教学要求。

（6）导师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指导对象的政治思想、

业务等方面进行总结，并经系部（中心）主任签字后上报教

务处，并装入个人业务档案，作为今后定级、晋升的重要依

据。

（7）每名导师每学期负责指导 1～2 名教师。

4.考核

（1）各系部（中心），应定期对新教师培养进程进行检

查，并应有记录。

（2）考核不合格或不履行导师义务的导师，将在年终

考核中予以体现。

（3）不接受导师辅导或未能通过考核的教师，从下学

期开始，将不再担任主讲教师，不能晋升上一级职务，并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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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年终考核中予以体现。

（4）各系部（中心）应在每学期末将考核结果形成书

面材料，上报教务处。

231


	53、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青年教师导师制管理规定

